
鹤壁市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正面清单
单位公章：浚县善堂中心卫生院、浚县小河镇中心卫生院
项目名称：2026年第一季度浚县医疗机构修缮及装修采购项目

类别 序号 主要内容 关键词 政策依据 落实情况

扶持中小
微企业类

1

    政府采购主体向中小企业预留的采购份额应
当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％
以上。

预留份额 鹤财购﹝2022﹞31号
预算编制
时己落实

2

   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
服务采购项目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
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
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
2020）46号）第七条

√

3

    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，符合资格
条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足3家的，应当中止采购
活动。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
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

〕46号）第十条
√

4

未预留份额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
采购包，在采购文件中作出规定，对小微企业
产品的价格给予20％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
参与评审。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
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，给予6%的

扣除，政府采购工程给予5%的价格扣除

价格扣除 豫财购（2022〕8号） √

5

    鼓励中小企业引入信用担保手段提供履约保
证。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合规通过政府采购合同
融资。

履约保函、
合同融资

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（2020
〕46号）第十五条，鹤财办

购〔2020）25 号

√

6

    各采购单位在采购活动中，不得向供应商收
取投标保证金和电子采购文件工本费。鼓励采
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预付合同资金，预付款
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50%，中小微企
业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60%，
提供预付款保函的可适当提高比例：与疫情防
控看关的采购合同最高预付比例可达100％，
切实增强供应商履约能力；政府采购预付款应
在合同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15日内支付。

预付款、取消保证
金和电子采购文件

工本费制度
（鹤财购（2022）29号） √

7

   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向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
业和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倾斜。落实政府采购
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措施，加大创新
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。鼓励采用首购、订购
等非招标采购方式，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
予以支持，促进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
。

创新产品和服务采
购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
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
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
第三条第九款，《河南省人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
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（豫政办[2020 ] 32号）第

三条第四款

政府采购
助力脱贫
攻坚类

8

    预留农副产品总额的一定比列定向采购贫困
地区农副产品。职工食堂、工会组织节日发放
的农副产品和慰问品等，通过“贫困地区农副
产品网络销售平台”采购。承担定点帮扶任务
的地方国有企业预留一定采购比例，通过贫困
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采购。

扶贫平台采购工

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
推进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
产品有关作的通知》（豫财

购（2019〕9号）

9

    各预算单位内部食堂、职工福利等需要采购
农副产品的应优先选购我市扶贫企业或贫困乡
村出产的农副产品。采购单位在制定采购文件
时，可以对参与的扶贫企业设置加分项予以支
持。未达到政府采购项目限额的项目，采购人
可以参照内部管理流程从我市扶贫企业或贫困
乡村直接选购。

预留比例

《鹤壁市财政局关于运用政
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
通知》（鹤财办购（2019〕

7号）第三条




